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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提供關於香港房屋委員會 ("房委會 ")的富戶政策
的背景資料，並綜述房屋事務委員會 ("事務委員會 ")委員就此課
題所提出的意見和關注事項。  
 
 
背景  
 
2.  政府的房屋政策是為沒有能力租住私人樓宇的低收入

家庭，提供公共租住房屋 ("公屋 ")。為確保有限的公共房屋資源
得以合理分配，房委會鼓勵收入及資產已穩定地改善的公屋住

戶將其公屋單位交還房委會，以供重新編配給其他更有需要的

家庭。房委會於 1987 年及 1996 年起分別實施公屋住戶資助政
策及維護公屋資源的合理分配政策 (統稱 "富戶政策 ")，目標是
降 低 向 " 經 濟 條 件 較 好 " 的 租 戶 提 供 的 資 助 水 平 ， 並
以 "入息 "和 "資產 "兩個因素釐定合適的公屋資助水平。 1 

                                                 
1   根據富戶政策，住戶在公共租住房屋 ("公屋 ")住滿 10 年，便須每兩年

申報家庭入息一次。家庭入息相等於公屋入息限額 2 至 3 倍之間的住
戶，須繳交倍半淨租金另加差餉。家庭入息超逾公屋入息限額 3 倍的住
戶，須繳交雙倍淨租金另加差餉。凡繳交雙倍淨租金另加差餉的住戶，

須在下一次申報周期起每兩年申報資產一次。如住戶同時超逾訂明入息

限額及資產限額 (即入息超逾公屋入息限額 3 倍及資產超逾公屋入息限
額 84 倍 )，須於 12 個月內遷離其公屋單位，其間須繳交雙倍淨租金另
加差餉或市值租金，以較高者為準 (立法會CB(1)757/16-17(01)號文件 )。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hg/papers/hg20161115cb1-757-1-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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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富戶政策 

 
3.  鑒於公屋供不應求，房委會認為在一直竭盡全力增加公

屋供應的同時，亦應檢視如何更有效地運用公屋資源，確保公

屋資源將更聚焦地分配給較有迫切住屋需要的人士。 2 2016 年
12 月及 2017 年 2 月，房委會轄下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 ("小組委
員會 ")分別通過修訂富戶政策，以及經修訂的富戶政策的執行
細節。 3 經修訂的富戶政策的基本原則載於附錄 I。概括而言，
根據經修訂的富戶政策，若公屋住戶在本港擁有私人住宅物

業，或家庭入息超逾公屋入息限額 5 倍，或家庭總資產淨值超
逾公屋入息限額 100 倍，便須遷離其公屋單位。經修訂的富戶
政策於 2017 年 10 月的申報周期開始實施。   
 
 
委員的意見及關注事項  
 
4.  事務委員會曾在 2017 年 1 月 9 日的會議上，與政府當
局討論修訂富戶政策的事宜，並曾在 2017 年 1 月 24 日舉行特
別會議，聽取公眾意見。有關的主要意見和關注事項，綜述於

下文各段。  
 
經修訂的富戶政策的成效  
 
5.  雖然部分委員認為，房委會維持可確保更有效運用公屋

資源的政策是恰當之舉，但部分委員則認為，在收回更多公屋

單位以編配給公屋申請人方面，經修訂的富戶政策的成效令人

懷疑，而更重要的是政府當局應增建新公屋單位，以解決公屋

申請人輪候時間漫長的問題。 

 

6.  政府當局表示，長遠房屋策略下的供應主導原則，仍是

解決公屋供求問題的關鍵。相關政府政策局/部門已竭盡全力，

物色合適的土地興建公營房屋。鑒於公屋需求持續上升，房委

會須確保公屋資源得以合理分配。經修訂的富戶政策會向市民

傳遞清晰的信息，就是公屋資源應分配給較有迫切住屋需要的

人士。

                                                 
2   2017 年 10 月 25 日立法會會議上關於 "經修訂的富戶政策所造成的

影響 "的質詢的政府當局答覆  
 
3   據政府當局所述，房委會轄下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 ("小組委員會 ")

於 2016 年 12 月 9 日的會議上，通過修訂富戶政策。因應小組委員會及
房屋事務委員會的意見，房屋署進一步研究富戶政策的執行細節，並向

小組委員會提交具體方案。小組委員會於 2017 年 2 月 14 日的會議上，
通過經修訂的富戶政策的執行細節。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710/25/P20171025006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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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經修訂的富戶政策  
 
7.  部分委員認為，當局並無就修訂富戶政策進行諮詢，因

此不應倉促推行該政策。事務委員會在 2017 年 1 月 24 日的特
別會議上通過一項議案，要求房委會在決定是否實行經修訂的

富戶政策前，須以單一議題，進行全港性諮詢。  
 
8.  政府當局表示，過去數年，社會上就應否及如何修訂富

戶政策，反覆進行全面的討論。審計署在 2013 年發表的第六十
一號報告書中，建議房委會檢討富戶政策。立法會政府帳目委

員會在其後的討論中同意，房屋署應採取更主動積極的方式向

富戶收回公屋單位，從而騰出更多公屋單位給有需要的家庭，

以及確保公屋資源得到公平分配。在 2013 年就長遠房屋策略進
行公眾諮詢期間，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曾就應否及如何修

訂富戶政策，邀請公眾發表意見，有關的諮詢活動包括公眾論

壇。為跟進督導委員會的建議，小組委員會於 2014 年 10 月檢
視富戶政策，並在 2016 年 12 月通過修訂富戶政策。  
 
經修訂的富戶政策對租戶的影響  
 
9.  鑒於在經修訂的富戶政策下，只要入息或資產其中一項

超逾相關限額，住戶便須遷離公屋單位，部分委員關注到，富

戶在經修訂的政策下或面對置業困難，因為資產值超逾限額的

長者租戶未必有固定入息償還物業按揭貸款，而入息超逾訂明

限額的較年輕在職租戶，則未必有足夠積蓄支付首期款項。  
 
10.  政府當局表示，在修訂富戶政策的入息限額時，房委會

注意到，若公屋住戶的入息水平達到公屋入息限額的 5 倍，便
屬全港同類住戶中入息最高的百分之七以內。至於資產限額，

房委會考慮了出售居者有其屋計劃單位 2016 及新蒲崗綠表置居
計劃先導項目的單位的售價。房委會認為，資產值達到公屋入

息限額 100 倍的住戶，應有能力購買房委會近期推出的資助出
售單位。入息或資產超逾相關限額的住戶相對而言較有能力照

顧本身的住屋需要，而無須房委會以公共資源補貼。 4 
 
11.  部分委員指出，為免家庭入息超逾相關限額，公屋住戶

可能需要申請刪除較年輕在職家庭成員的戶籍，令家庭的年輕

成員不能與長輩同住並照顧長輩。他們質疑，經修訂的富戶政

策是否與促進跨代共融的精神背道而馳。

                                                 
4   2017 年 10 月 25 日立法會會議上關於 "經修訂的富戶政策所造成的

影響 "的質詢的政府當局答覆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710/25/P20171025006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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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政府當局表示，刪除家庭成員的公屋戶籍的原因甚多，

因此難以判斷刪除戶籍的個案數目上升，與修訂富戶政策有否

任何直接關係。在 2017 年首兩季獲房委會批准刪除戶籍的
21 800 宗個案中，約半數屬刪除租戶子女戶籍的個案。在該
21 800 宗個案中，約 13 500 宗屬 "已不在單位內居住的成員 "類
別，約 7 300 宗屬 "已離世成員 "類別，至於餘下的個案，所涉及
的原因包括入住安老院或已享有其他資助房屋福利等。 5 
 
在本港擁有私人住宅物業的住戶  
 
13.  部分委員認為，根據經修訂的富戶政策，因在本港擁有

私人住宅物業而須遷離公屋單位的住戶，可能會覺得經修訂的

富戶政策對他們不公平，因為擁有同等價值的其他類型資產的

住戶，或不必遷離其公屋單位。政府當局表示，住宅物業有別

於其他資產，因為住宅物業可作居所之用。由於公屋應提供予

沒有能力租住私人樓宇的低收入家庭，在本港擁有私人住宅物

業的住戶，理論上應不再需要房委會運用公共資源，照顧他們

的住屋需要。 6 
 
申報入息及資產  
 
14.  鑒於在經修訂的富戶政策下，有關住戶須同時申報入

息、資產及是否於本港擁有任何私人住宅物業，或會對住戶造

成不便，部分委員詢問政府當局會如何改善申報安排。  
 
15.  政府當局表示，小組委員會已要求房屋署研究經修訂的

富戶政策的執行細節，包括如何簡化入息和資產的申報安排，

並已通過有關填寫申報表，以及由房屋署以風險為本方式抽查

住戶申報的資料的安排。政府當局解釋，在填寫申報表階段，

住戶會先申報是否在本港擁有任何私人住宅物業。若住戶申報

在本港擁有私人住宅物業，便無須再填寫入息資料及申報資產

水平。至於在本港並無擁有私人住宅物業的住戶，則須填寫其

入息資料。在資產方面，住戶只須申報其資產是否超逾公屋入

息限額 100 倍，在這階段無須提供詳細資料或證明文件。 7 
 

                                                 
5   2017 年 10 月 25 日立法會會議上關於 "與經修訂富戶政策相關的統計

數字 "的質詢的政府當局答覆  
 
6   立法會CB(1)757/16-17(01)號文件  
 
7   立法會CB(1)757/16-17(01)號文件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710/25/P2017102500574.htm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hg/papers/hg20161115cb1-757-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hg/papers/hg20161115cb1-757-1-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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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家庭總資產淨值  
 
16.  關於租戶所收取的退休金會否計算為家庭總資產的問

題，政府當局表示，根據經修訂的富戶政策，於強制性公積金

計劃、職業退休計劃，以及公務員退休金計劃下收取的一筆過

退休金，可於計算家庭總資產淨值時扣除，並可於隨後的申報

周期繼續獲全數扣除。若長期服務金/遣散費在提取退休金時被

對沖，該筆長期服務金/遣散費會被視作退休金的一部分，亦可

在計算家庭總資產淨值時扣除。 8 
 
 
最新發展 

 
17.  2017 年 10 月 19 日，郭偉强議員致函事務委員會主席，
建議就經修訂的富戶政策舉行公聽會。事務委員會將在 2018 年
2 月 5 日的會議上，就經修訂的富戶政策的推行情況聽取公眾意
見，並與政府當局進行討論。  
 
 
相關文件 

 
18.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II。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8 年 2 月 1 日  

                                                 
8   2017 年 10 月 18 日立法會會議上關於 "經修訂的富戶政策下的入息及資

產申報 "的質詢的政府當局答覆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710/18/P2017101800444.htm


附錄 I 
 

 
經修訂的富戶政策的基本原則  

 
 

1. 若公共租住房屋 ("公屋 ")租戶的家庭入息超過公屋入息限額 5 倍，
或資產超過公屋入息限額 100 倍，便須遷離公屋；   

 
2. 在本港擁有私人住宅物業的公屋租戶，不論其家庭入息或資產水平

為何，均須遷離公屋；  
 
3. 在本港沒有私人住宅物業，而家庭入息及資產未超出 (1)項所指的入

息或資產水平的租戶，如家庭入息相等於公屋入息限額 2 至 3 倍之
間，仍須繳交倍半淨租金另加差餉；家庭入息相等於公屋入息限額

3 至 5 倍之間，則須繳交雙倍淨租金另加差餉。須遷出公屋單位而
有暫時住屋需要的住戶，可申請暫准居住證居住於該單位，為期不

得超逾 12 個月。在暫居期間，須繳交相等於雙倍淨租金另加差餉
或市值租金的暫准證費，以較高者為準；  

 
4. 在公屋居住滿 10 年的租戶，日後在每兩年的申報中，除申報入息

外，亦須同時申報資產，包括申報有否於香港擁有私人住宅物業。

若租戶拒絕申報家庭入息或資產，便需遷離單位。未住滿 10 年的
租戶毋須申報入息及資產，但房屋署若接獲舉報並證實他們在本港

擁有私人住宅物業，則不論其居住公屋年期，仍須遷離公屋；  
 
5. 所有成員均年滿 60 歲或以上的住戶、全部成員均領取綜合社會保

障援助金的住戶、及持合租租約共住一單位的住戶可繼續獲豁免於

富戶政策；  
 
6. 全部成員均正在領取社會福利署發放的傷殘津貼的住戶，亦可豁免

於經修訂的富戶政策。若部分成員 (即非全部成員 )正在領取傷殘津
貼的住戶，即使家庭入息或資產超逾相關限額，仍可繼續居於公

屋；但需按入息繳交相應的額外租金。不過，若住戶在本港擁有私

人住宅物業，則即使有成員正在領取傷殘津貼，仍須遷離公屋；及  
 
7. 經修訂的富戶政策將於 2017 年 10 月的申報周期開始實行。  

 
 

資料來源：立法會CB(1)757/16-17(01)號文件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hg/papers/hg20161115cb1-757-1-c.pdf


附錄 II 
 

香港房屋委員會的富戶政策  
 

相關文件一覽表  
 

立法會 /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立法會  
 

2013 年 12 月 18 日  
 

關於合理分配公屋資源的立法會

質詢  
 

房屋事務

委員會  
 

2014 年 7 月 7 日  長遠房屋策略小組委員會報告  
(立法會CB(1)1705/13-14號文件 ) 
 

房屋事務

委員會  
 

2017 年 1 月 9 日及
24 日  

 

政府當局的文件  
(立法會CB(1)371/16-17(01)號文件) 
 
2017 年 1 月 9 日會議的紀要
(立法會 CB(1)628/16-17號文件 )
及 2017 年 1 月 24 日會議的紀要
(立法會CB(1)1386/16-17號文件 ) 
 
政府當局的補充文件  
(立法會CB(1)757/16-17(01)號文件) 
 

立法會  
 

2017 年 10 月 18 日  關於經修訂的富戶政策下的入息
及資產申報的立法會質詢  
 

立法會  
 

2017 年 10 月 25 日  關於經修訂的富戶政策所造成的
影響的立法會質詢  
 

立法會  
 

2017 年 10 月 25 日  關於與經修訂富戶政策相關的統
計數字的立法會質詢  
 

 
香港房屋委員會的新聞公報  

 
發出日期  

 
文件  

2017 年 2 月 14 日  
 

經修訂的富戶政策執行細節及為現居於公屋的

家庭申請者引入凍結時段的安排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312/18/P201312180285.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312/18/P201312180285.htm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hg/papers/hg0707cb1-1705-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hg/papers/hg20170109cb1-371-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hg/minutes/hg20170109.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hg/minutes/hg20170124.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hg/papers/hg20161115cb1-757-1-c.pdf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710/18/P2017101800444.htm?fontSize=1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710/25/P2017102500610.htm?fontSize=1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710/25/P2017102500574.htm?fontSize=1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702/14/P2017021400936.htm?fontSize=1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702/14/P2017021400936.htm?fontSize=1

